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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旅遊卡政策執行成效與檢討
 

徐德宇 

壹、研究方法與過程 

貳、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 

參、國民旅遊卡制度歷年主要成效 

肆、研究結論 

摘  要 

公務人員休假補助，係行政院為降低國庫支出，自民國 85 年 7 月 1 日起，

強制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減少公務人員因未休假而請領未休假加班費之額度，

規定公務人員每年應強制休畢一定之休假日數，並發給休假補助費。公務人員休

假補助的方式從 85 年以來，至目前為止，歷經多次的變革，總體來說，與我國

觀光業之景氣有著密切相關，91 年與 105 年分別因 921 大地震及陸客來台縮減，

均有嚴格限制消費於觀光旅遊業之措施，可以說公務員休假補助，已經成為政府

促進觀光產業發展的主要措施之一；本研究參考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國家政策研究

基金會報告，整理公務人員休假補助之背景與沿革，並檢討 97 年、102 年、105

年及 106 年之執行成效，俾對未來國民旅遊卡政策提出政策建言。 

  

                                                
 本文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 107 年度研究發展作品評選，榮獲社會發展政策類佳作獎。 


 作者為人力發展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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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主要先觀察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度之源起與變革，討論國民旅遊卡政

策之形成背景與歷年改進措施，再分析 97 年、102 年、105 年及 106 年之國民旅

遊卡成效檢討，並對未來國民旅遊卡政策提出政策建言。研究過程請詳見以下各

章節之整理與分析。 

貳、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度 

一、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度緣起 

依據「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7 條規定：公務人員至年終連續服務滿 1 年

者，第 2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 7 日；服務滿 3 年者，第 4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

14 日；滿 6 年者，第 7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 21 日；滿九年者，第 10 年起，每

年應給休假 28 日；滿 14 年者，第 15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 30 日。公務人員之

休假係與勞工之休假意義相同，皆為勞工在同一家公司任職滿一段時間後，公

司所給予之休假福利，雖「勞動基準法」之休假規定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所規定之不同，惟此係因「勞動基準法」所規定者為最低標準，而「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所規定係固定標準，兩者在本質上完全不一樣，如拿來比較，就如

同以某層樓之地板高度，比較另層樓之天花板高度，顯然是錯誤的類比。 

    至於公務人員休假補助，係行政院為降低國庫支出，自民國 85 年 7 月 1 日

起，強制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減少公務人員因未休假而請領未休假加班費之

額度，規定公務人員每年應強制休畢一定之休假日數，並發給休假補助費。公

務人員休假補助的方式從 85 年以來，至目前為止，歷經多次的變革，總體來說，

與我國觀光業之景氣有著密切相關，91 年與 105 年分別因 921 大地震及陸客來

台縮減，均有嚴格限制消費於觀光旅遊業之措施，可以說公務員休假補助，已

經成為政府促進觀光產業發展的主要措施之一；本研究參考行政院研考會委託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之報告，整理公務人員休假補助之背景與沿革，簡要說明

如下： 

早期我國公務人員不休假可請領「不休假加班費」，不少的公務人員因為

節儉的性格，寧願放棄休假機會以領取不休假加班費，不但使國庫支出增加，

同時也無法貫徹休假制度的實施，許多公務人員將不休假加班費視為其薪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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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此為其一。其二原因為，我國經濟逐漸脫離成長高峰期，政府為減低

人事費用支出，採行所謂遇缺不補制度，公務人員負擔工作因此增加，可以休

假之機會變少，尤其高階主管職文官，縱使排休也因為公務繁忙，只好在營休

假，或者乾脆放棄休假日數不休，而高階文官薪資較高，能領取的休假補助費

也較多，政府遂有意強制公務人員休假以減少加班費之支出。 

有鑒於此，行政院為落實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之執行，以減少加班費之支

出，自於民國 85 年 7 月 1 日起規定公務人員每年應強制休假 7 日，並給予新臺

幣 8,000 元休假補助，此一休假補助金額，對於初入公職的公務人員來說尚屬合

理，但如前所述，對於薪資較高之公務員而言，相較之前所能領取的不休假加

班費是減少的。而有學者認為，雖然金額較低，但加上公務人員同時也休假，

所以福利仍是增加的，不過本研究認為，考量公務人員因公務繁忙，常有在營

休假1的情形，所以實際上根本無法休假，加上勞基法也無強制休假之規定，試

想如果企業亦強制勞工每年一定休假 14 日，縱使給予休假補助費，也一定引起

勞工反彈。前述強制休假補助並未歸定一定要外出旅遊，公務人員只要請休假

在家裡休息，亦可請領休假補助，尚屬合理，畢竟政府已達成減少國庫支出目

標，惟政府進一步想讓公務人員將休假補助費用於促進觀光業發展，致有後來

的國民旅遊卡制度。 

民國 90 年 6 月 1 日起，配合「國內旅遊發展方案」，行政院於是將公務人

員應強制休假日數，由 7 日增加為 14 日，強制休假補助費則由初期最高發給

8,000 元，增加至最高發給 16,000 元，並限於國內休假期間檢附交通工具、住宿、

餐飲或採購物品之單據核銷。民國91年因921地震造成國內觀光旅遊產業衰退，

加以當時網路經濟泡沫化，造成失業率遽升，行政院為振興觀光產業，帶動觀

光業就業，達成「挑戰二○○八觀光客倍增計畫」之目標，通過「推動『國民旅

遊卡』措施」，規定自 92 年起，公務人員須於休假日持用國民旅遊卡、異地隔

夜、在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始給予休假補助，至此，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即以國

民旅遊卡方式核發，但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國民旅遊卡本質上係取代不休假加

班費，節省國庫支出，此為公務人員貢獻第 1 點，再者，政府為促進觀光業發

展，達成「挑戰二○○八觀光客倍增計畫」，將公務人員不休假加班費增加異

地隔夜及特約商店 2 項限制，使我國觀光產業受益，此為公務人員貢獻第 2 點，

有此 2 項貢獻，但至今社會上卻有媒體認為國民旅遊卡不該放寬為消費使用，

這時在十分弔詭，試想，10 多年來公務人員將部分不休假加班費用來促進觀光

業發展，國人給予公務人員掌聲及肯定應所當然。 

                                                
1
公務員雖然請休假，但因為業務繁忙，仍然必須待在辦公室無法外出，無法真正實現休假休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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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休假補助歷經多次變革，相關補助金額及請領方式於不同時期亦

有不同規定（如圖 1 所示）相關時期之辦理情形茲說明如下﹕ 

 

 

  

圖 1  85-102 年公務人員休假制度沿革 

（一）試辦時期（85 年 7 月 1 日至 87 年 12 月 31 日止） 

民國 85 年 7 月 1 日起，行政院基於避免公務人員為請領未休假加班費放棄

休假，並減少其因公務繁忙而請領未休假加班費之額度，降低國庫支出，採取

漸進緩和之作法，規定公務人員當年具有 7 日以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

具有 8 日以上休假資格者，應至少實施休假 7 日，連續休假達 3 日以上者，國

外休假旅遊補助每年以一次為限，補助新臺幣 10,000 元，國內休假旅遊補助每

年以 2 次為限，每次新臺幣 3,000 元，二次合計新臺幣 6,000 元，在同一年度內，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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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應就國內或國外休假旅遊補助擇一申請辦理，不得重複申請補助。並

先行試辦兩年。86 年及 87 年分別針對國內外旅遊補助比率與方式稍做調整。 

（二）正式實施時期（88 年 1 月 1 日起） 

8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為鼓勵公務人員利用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或

學習進修，以增廣見聞，調劑身心，充實知能，規定公務人員請休假日數累積

達 3.5 日者，核發新臺幣 4,000 元，最高補助新臺幣 8,000 元，休假超過 7 日者，

每日補助新臺幣 600 元。 

（三）配合國內旅遊發展方案時期（檢據核銷）（90 年 6 月 1 日起至 91 年 12

月 31 日止） 

民國 90 年 6 月 1 日起，為有效減少公務人員未休假加班費之核發數額，降

低國庫支出，配合「國內旅遊發展方案」，鼓勵公務人員利用休假從事正當休

閒活動，並刺激國內消費，提振景氣，規定公務人員每年休假應休畢 14 日，檢

附週一至週五休假期間交通工具、住宿、餐飲或採購物品之單據核銷，休假補

助費則按檢附上開單據之金額，核實加倍補助，全年最高以補助新臺幣 16,000

元為限，未檢據者，不予補助。 

（四）國民旅遊卡時期（92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 

公務人員申請休假補助均以國民旅遊卡方式辦理，歷經多次變革，從一開

始為了促進就業與提振觀光的「異地、隔夜」與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限制，接

著放寬特約商店行業別，並於 102 年因觀光業已發展穩定，將國民旅遊卡目標

調整為兼顧「提振國內觀光」、「鼓勵公務人員休假」以及「增加內需消費」

等三大政策目的，105 年因陸客大幅縮減來臺，多年來從事「一條龍」生意的觀

光業及旅行業生意一落千丈，行政院張政務委員景森政策決定，再一次縮減國

民旅遊卡使用方式2，將 1 萬 6 千元中 8,000 元限制用於觀光旅遊業，有關國民

旅遊卡詳細變革，將於下節說明。 

二、國民旅遊卡制度之演變 

國民旅遊卡一開始的設計是為了因應 91 年的網路經濟泡沫，及「921 大地震」，

屬國家緊急狀況，公務人員理應共體時艱，之後經濟情勢漸趨穩定，變逐漸放寬

使用限制，而 97 年發生金融海嘯，當時國旅卡制度雖仍在施行，我國失業率仍

大幅攀升，且觀光業亦受不景氣嚴重影響，顯示國民旅遊卡對於促進就業與觀光

發展之效果應屬有限。以下就國民旅遊卡各時期之演變概述之。 

                                                
2
 第一次為 91年之「異地」、「隔夜」限制，後已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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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國民旅遊卡」措施時期（刷卡核銷）（92 年 1 月 1 日起至 97 年 9

月 30 日止） 

91 年因當時網路經濟泡沫危機，失業率上升，結構性失業增加，加以發生

921 大地震，嚴重影響觀光業發展，行政院永續促進就業專案小組為振興觀光產

業發展，積極規劃推展國內旅遊之相關協助措施，當時委員提出「旅遊券」想

法，應是以全民為概念，類似消費券性質之做法，惟如此一來預算將大幅增加。

行政院永續促進就業專案小組遂指示當時經建會研擬「推動『國民旅遊卡』措

施」（草案），並通過於 9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此一階段國旅卡請領規定相當

複雜且不易使用（詳見圖 2），公務人員須在國內休假日，持國民旅遊卡刷卡，

並符合「異地」、「隔夜」及在「特約商店」消費，透過檢核系統作業之合格

交易，始得核發休假補助費，如此規定的原因在「異地隔夜」方面是為了促進

各地區觀光產業復甦，使公務人員實際外出旅遊，但事實上因為系統及稽核上

之限制，所謂「異地」指的是工作地以外縣市，所以在台北市上班的公務人員，

只需在鄰近的台北縣刷卡消費即可，較難確實發揮促進公務人員旅遊之目的。

事實上，觀光產業之發展主要有 2 方面，首先是經濟穩健發展，企業工時不可

太長，願意讓員工適當有較長連續休假天數從事旅遊，如此一來民眾才有錢有

閒得以從事旅遊；第 2 是觀光業本身需具備吸引力，以合理的價格、優良的品

質，增加民眾消費意願，如此方為促進我國觀光業發展之正辦，公務人員國民

旅遊卡制度或可解決燃眉之急，但長遠來看對於觀光產業之發展非常有限。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圖 2  91 年國民旅遊卡相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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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民旅遊卡使用流程 

92 年至 97 年國民旅遊卡制度續辦，惟放寬許多限制，如 92 年放寬離島地區

公務人員得不受異地消費限制、96年部分放寬休假日國內住宿，或參加旅行團者，

不受「異地」「隔夜」之限制等，並逐漸放寬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除電器、

資訊等與旅遊活動較無關聯之特約行業，其他如服飾業、運動用品業及餐飲業均

列為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 

（二）國民旅遊卡制度逐漸放寬（自 97 年 10 月 1 日至 105 年）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國 97年9月25日提出「國民旅遊卡制度改革方案」，

於民國 97 年 10 月 1 日起放寬隔夜、異地消費規定部分，公務人員休假於國民旅

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即得請領休假補助費，另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國民旅遊

卡制度亦有二項修正：一為取消 25%無須刷卡消費之自付額度，改採覈實補助。

二為休假日及相連之例假日、假日於旅行業、旅宿業及觀光遊樂業之刷卡消費加

倍補助，補助總額最高仍以 16,000 元為限。 

98 年經建會鑒於各公務機關與「國民旅遊卡」發卡機構之合約，至民國 100

年底屆滿，考量「國民旅遊卡」制度自 92 年實施以來，已發揮落實公務人員休

假旅遊，並提振國內觀光旅遊景氣的政策效果，隨著政府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國

民旅遊卡」制度已完成階段性的任務，經建會爰於 98 年 12 月 2 日呈報行政院，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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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 101 年起將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改採嶄新之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度，請人

事行政局在「限制最少、方便性最高、負面影響最小」之前提下，研議公務人員

休假補助之合理限制及給付機制。而人事行政局於 100 年 8 月經研議後提出甲、

乙 2 案，甲案為維持國民旅遊卡制度，但放寬限制，如放寬特約商店之適用範圍，

及增加慈善機構捐款對象；乙案則為改採一般信用卡刷卡消費，並以刷卡記錄做

為請領休假補助之依據，最終行政院決定採用甲案。本次對於國民旅遊卡制度的

爭議，最終由行政院拍版定案，已顯示國民旅遊卡係由行政院層級之政策決定，

經建會之角色逐漸淡出，而本次國民旅遊卡制度實施至 102 年底視實施情形作制

度之檢討。102 年 8 月經建會召開會議討論後，將國民旅遊卡目標調整為兼顧「提

振國內觀光」、「鼓勵公務人員休假」以及「增加內需消費」等三大政策目的，

核定實施 3 年（103 年至 105 年）。 

（三）國民旅遊卡制度因應陸客縮減來臺，限制 8,000 元觀光旅遊額度（自 106

年迄今） 

105 年陸客縮減來臺，長期以一條龍模式3經營的旅行社蒙受重大損失，觀光

局 105 年 6 月 1 日至張政務委員景森辦公室報告「短期陸客縮減之因應作為」，

提及研議國旅卡相關措施，建議國旅卡強制一定比率金額用於觀光業旅行業、旅

宿業及觀光遊樂業4 （以下簡稱觀光旅遊業）5、恢復異地隔夜限制6及維持現行

連續假日補助措施7。 

當時適逢國民旅遊卡發卡銀行簽約將於 105 年年底到期8，國家發展委員會

（即經建會改制）於 105 年 8 月召開會議，當時交通部觀光局於會中多次表示國

民旅遊卡刷卡金額用於觀光旅遊業之比率太低，建議增加「公務人員消費國民旅

遊卡需 3 成用於觀光旅遊業」之限制，惟當時觀光局於會中否認陸客縮減來臺已

對觀光業產生衝擊之說法，加以與會代表考量國民旅遊卡政策目的已於 102 年調

                                                
3
 從遊覽車、飯店、餐廳到購物中心幾乎都是為了陸客量身訂做，誕生出一條龍的產業模式。旅行社先向

下游業者借貸支付買人頭所需費用，接著再把陸客帶到債主開的專賣店採購，靠佣金來補貼團費，八天

七夜環島至少得走 10 家大型購物店，每人每店消費台幣 1700 元才能回本，因此行程設計走馬看花，後

果就是陸客根本不想再來第二遍。(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97518) 
4
 交通部觀光局主管 3 行業：旅行業、旅宿業及觀光遊樂業。 

5
 近年公務人員每年刷國旅卡消費於觀光產業消費均占 2 成，建議可採取強制請領補助金額一定比率(3-5

成)於觀光產業消費。 
6
 自 98 年取消異地隔夜限制，公務人員多集中靠近都會之觀光區消費，建議增加公務人員至較偏遠地區

消費誘因。 
7
 自實施本措施以來，公務人員於連續假期使用國旅卡於觀光產業消費次數明顯較多，建議維持現行規

定。 
8
 國民旅遊卡發卡銀行 106 年將重新簽約，一般 3 年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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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為「提振國內觀光」、「鼓勵公務人員休假」以及「增加內需消費」，不宜限

制國旅卡 3 成用於觀光旅遊業，遂未採納交通部觀光局之建議，陳報行政院，行

政院張政務委員景森則請國發會重新研議。其後由張政務委員邀集相關單位開會，

政策決定國旅卡補助總額之 8,000 元屬觀光旅遊額度，限制用於觀光旅遊業。本

次國民旅遊卡政策決定模式與過程，顯示交通部觀光局認為國民旅遊卡之目的應

著重於促進觀光業發展，且國旅卡政策協調之權已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專責督導，

未來國旅卡政策由人事總處9及觀光局自行協調即可，俾符合其執掌與權責。 

參、國民旅遊卡制度歷年主要成效 

    國民旅遊卡制度自 91 年 1 月 1 日實施起，近 10 年來主要歷經 97 年、102

年、105 年及 106 年等 4 次檢討，每次的檢討均影響下一期的國民旅遊卡制度執

行方式，分別就相關執行成效分析如下。 

一、97 年國民旅遊卡制度執行檢討 

從 92 年至 96 年國民旅遊卡主要行業消費比率觀察（詳下圖及下表），首先

公務人員持國旅卡於商圈等購物型消費比率自 92 年開始下降，至 93 年 6 月底到

達近年最低點（26.03%），主因為 92 年 7 月 1 日開始排除珠寶、銀樓、電器、

資訊等 13 種行業之特約店資格；其次，旅行業於 92 年排除與觀光旅遊較無關聯

行業，至 92 年底達到近年高點，惟因國人習慣於國內自助旅遊，或旅行業者未

能提供足夠之優惠措施，因此於旅行業之消費比率逐年下降；再者，旅宿業亦因

排除與觀光旅遊較無關聯行業，持續 2 年消費比率上揚，至 92 年底達到近年高

點，惟因陸續放寬若干措施，公務員於商圈等購物消費又大幅上揚（94 年底

42.46%），因此於旅行業之消費比率下降，至 96 年 7 月才因開放連續假日之消

費納入補助，旅宿業之消費比例才又微幅上揚，顯示國民旅遊卡措施如放寬限制，

公務人員於旅行、旅宿業之消費明顯下降，惟我國觀光業之發展應該從旅遊品質

根本上改變，才能吸引世界各國遊客前來觀光，如僅想依靠公務員不休假加班費

用於觀光旅遊，對於促進我國觀光產業發展無異於緣木求魚。 

                                                
9
 因國旅卡制度為公務員休假制度之配套措施，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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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國民旅遊卡」於主要行業消費比例 

 

表 1 「國民旅遊卡」主要行業消費比例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資料來源：國民旅遊卡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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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 年國民旅遊卡制度執行檢討 

從「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及刷卡消費金額表」觀之，公務人員刷國民旅遊卡之

總刷卡金額自 97 年達 378 億元最高，98 年由於金融海嘯影響，消費力降低，99

年之後才逐漸回復，至於 97-101 年國旅卡休假補助金額、特約店消費金額及延伸

消費金額，則大約維持相同水準，主要係國旅卡制度無太大變革。另從公務人員

休假補助之行業別消費比率觀察，國旅卡特約商店業別放寬10，國旅卡補助消費

於旅行業及旅宿業之比率逐年下降，交通運輸業則逐漸上升，顯示國人多採取自

由行之旅遊方式，而商圈及其他業別消費比率則持平。至於最重要的觀光產業及

特約店是否應國旅卡制度受惠，或因此增加僱用人數，調查結果顯示成效並不如

預期，在僱用人數方面，6 成觀光產業及特約商店無增聘員工，既使增聘員工者

亦高達 7 成僅多增 1 至 2 人；提升營業額方面，近 7 成提升 10%營業額，顯示國

旅卡政策對於提升觀光業營業額或增加僱用人數，成效有限。（詳表 2 及圖 5） 

 

 

 

 

 

                                                
10
 由於開放陸客來臺觀光，觀光產業產值增加，國民旅遊卡遂能逐漸放寬特約商店行業別。 

表二、 表 2  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及刷卡消費金額表 

資料來源：國民旅遊卡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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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92-101 年國旅卡各行業別消費比率 

 

表 3  92-101 年國旅卡觀光產業及特約店受益情形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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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 年國民旅遊卡制度執行檢討 

觀察公務人員消費補助及延伸金額消費，自 97 年的 79 億元，降為 104 年的

73 億元，國旅卡休假補助消費漸減，主要原因可能是組織改造，公務人員人數精

簡；另國旅卡延伸消費漸增，由 79 億元上升至 102 億元，主要原因可能是放寬

國旅卡補助業別，補助範圍增列商圈及購物消費，使國旅卡於特約商店消費增加，

亦顯示其產生某種程度的帶動消費效果。而在 104 年公務人員國旅卡消費行業比

率方面，「商圈及其他購物」約占 3 成，其他與觀光旅遊業相關行業，合計超過

4 成。顯示公務人員國旅卡消費多與觀光旅遊有關，尚符政策目的，惟旅行業及

旅宿業所佔比率仍然偏低，但國人出國旅遊人數卻未見下降，顯示國內旅行、旅

宿業觀光品質應有再提升空間，否則難以提升國人在國內旅遊意願。在觀光業特

約商店是否增加僱用人數及提升營業額方面，調查結果顯示在僱用人數方面，9

成觀光產業11及特約商店無增聘員工，0.7%多增 1 至 2 人；提升營業額方面，近

7 成有提升營業額，5 成提升 0-10%營業額。（詳圖六、七及表四） 

 

 

 

 

 

                                                
11
 包含交通部觀光局主管之旅行業、旅宿業及觀光遊樂業。 

圖 6  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及延伸消費金額圖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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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95-104 年國旅卡各行業別消費比率 

 

表 4  95-104 年國旅卡觀光產業及特約店受益情形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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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6 年國民旅遊卡制度執行檢討 

106 年雖仍在國旅卡發卡銀行簽約期間，惟因 105 年陸客來臺縮減對觀光業

產生衝擊，國旅卡新制爰限制休假補助費 8,000 元用於團體旅遊行程，後經考量

國人從事國內旅遊多採自由行方式，本年 3 月起放寬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樂

業及交通運輸業納入觀光旅遊額度範圍，先行試辦一年（以下簡稱國旅卡新制）。

106 年為檢討國旅卡新制執行成效，以評估是否維持 8,000 元限用於觀光旅遊額

度之限制，國發會請人事總處與交通部觀光局評估，並調查觀光產業受益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因為限制國旅卡補助 1萬 6千元中之 8,000元需用於觀光旅遊業，

爰觀光旅遊業之消費比率確實增為 5 成，但此一增幅係政策限制下之必然結果，

同期間交通部觀光局為提振國內觀光，採取一系列提振觀光措施，顯示並未達到

提升國人前往國內旅遊之效果。至於觀光旅遊業者是否因國旅卡新制受惠，依據

交通部觀光局對 253家觀光旅遊業者所做調查，觀光旅遊業者 75%營業額無提升、

22%明顯提升、2%則營業額下降；僱用人數增加情形方面，97%無增加僱用；2%

增加僱用；1%則減少僱用，顯示觀光業者因國旅卡受惠之比率不高。 

 

圖 8  國民旅遊卡新制相關規定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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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05 年-106 年國民旅遊卡觀光及非觀光產業消費情形 

肆、研究結論 

一、國旅卡休假補助費係行政院為落實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之執行，以減少加班

費之支出，自於民國 85 年 7 月 1 日起規定公務人員每年應強制休假 7 日，

並給予新臺幣 8,000 元休假補助，此一休假補助金額，對於初入公職的公務

人員來說尚屬合理，但如前所述，對於薪資較高之公務員而言，相較之前所

能領取的不休假加班費是減少的，再者，國民旅遊卡補助費 1 萬 6 千元之額

度，自 91 年國民旅遊卡制度以來均未調整，惟目前之物價已較 91 年為高，

公務人員薪資已隨之調整，國人外出旅遊費用亦已提升，建議未來應合理調

整國民旅遊卡補助費。 

二、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對觀光旅遊業者歷次所做調查，國民旅遊卡制度對於觀光

業之營業額與增加僱用人數之效果不高，105 年實施國民旅遊卡新制之前的

原因，可能係國民旅遊卡之特約商店業別大幅放寬，觀光產業消費比率不高

所致，惟 105 年已限制國民旅遊卡額度一半之 8,000 元用於觀光旅遊業，但

觀光旅遊業者營業額因此提升之比率仍低，可能係因公務人員常將國民旅遊

資料來源：本會業務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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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補助用於如凱薩、希爾頓等國際連鎖大飯店之餐廳消費，而按照目前國民

旅遊卡系統查核方式，並無法篩選公務人員於飯店所消費項目係住宿或餐廳

用餐，所以政府如欲確實協助我國觀光產業發展，應從觀光業轉型著手，提

升觀光業旅遊品質，才是正道。 

三、有關國旅卡制度，國發會已完成整體規劃任務，目前已進入穩定執行階段；

且近年觀光局與人事總處亦分別在國旅卡促進觀光發展及行業別放寬之政

策積極倡議，可自行決定政策方向，已無須國發會另予協調，此外，考量國

旅卡制度係公務人員休假制度之配套措施，且行政院已有政務委員專責督導，

為避免疊床架屋，建議國民旅遊卡制度回歸人事總處主責，並由該總處與觀

光局自行協調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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